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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 发布日期：1991-9-21 执行日期：1991-9-21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证券的发行 第一节 直接发行 第二节 代理发行 第三节 

票面设计、印制与票样管理 第四节 调运、保管 第五节 调剂 

第六节 发售 第三章 证券的交易 第四章 证券的代保管 第五章 

债券的兑付 第六章 证券的销毁 第七章 档案管理 第八章 报告

制度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证券业务的管

理，更好地发挥建设银行筹集、融通资金的作用，保证我行

证券业务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金融政策、制度，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证券，是指在我国境内发行的

各种有价证券（简称证券）。包括： （一）金融债券； （二

）政府债券； （三）企业（公司）债券； （四）股票； （五

）其他有价证券。 第三条 证券业务管理的基本内容，包括：

证券的发行、交易、保管、代保管、兑付、销毁、档案管理

及报告制度等。 第二章 证券的发行 第一节 直接发行 第四条 

建设银行经国家批准可直接向市场发行证券。 第五条 建设银

行金融债券年度发行规模、发行条件，由总行商人民银行总

行确定。各分行根据本地区证券市场和资金需求情况向总行

申报发行计划，总行综合平衡后下达各行金融债券发行额度

。 第六条 建设银行国家投资债券的年度发行总规模由国务院

确定。总行根据各地经济状况及证券市场的发展等情况分配

发行任务。 第七条 建设银行可采取柜台发行、承购、包销等

发售方式发行证券。采取承购、包销等发售方式发行证券时



，要拟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签订承购、包销和分销合同

。 第二节 代理发行 第八条 建设银行可以代理国家、部门、

企业发行经有权部门批准发行的各种证券。 第九条 代理发行

证券管理权限在总行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

行： （一）代理部门、中央级企事业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证券，由总行负责审定和统一组织实施。 （二）代理地方发

行证券额度在1000万元以下的，事先报经省级分行同意，由

地市行组织实施；额度在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统一组织，并报总

行备案；发行额在1亿元（含1亿元）以上，事先报经总行同

意。 （三）代理发行国债，按财政部、人民银行和总行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建设银行代理发行债券，应向发行单位

索取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发行债券申请书； （二）证券

主管机关批准发行债券的证明文件； （三）债券发行章程； 

（四）担保单位的经济担保书； （五）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其

主管部门鉴证的前两个年度和本年度上一个季度的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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